考 评 细 则

	考评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
	
	

	人员管理

20
	基本要求：必须符合鄂建[2000]227号文件中有关各资质等级专职房地产估价师人数的规定。凡达不到的，“人员管理”一项不得分。
	
	
	

	
	1、

参加

继续

教育

情况
	5
	①凡机构应参加继续教育的估价师全部按要求进行了继续教育的，得全分；
②有部分参加继续教育的，按如下方式计算得分：

已培训学时（个人超过规定学时的不计算）/应培训学时×10。
	
	
	

	
	2、

及时

办理

估价

师变

更或

续期

注册

手续

情况
	5
	①办理估价师变更手续后及时到管理部门备案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分

②估价师证件集中管理；           1分

③按规定刻制执业专用章；         2分

④及时办理估价师续期注册手续。   1分
	
	
	

	
	3、

估价

师专

职执

业情

况
	10
	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该项不得分：

①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非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；②机构有估价师在两个或以上机构同时执业的；③非执业估价师在报告中作为主评人签字盖章的。

①满足各资质对专职估价师人数的要求，并按规定为专职估价师签订劳动合同，办理社保、人事代管等手续的，得全分；
②存在专职估价师挂靠情况。若挂靠估价师人数占专职估价师人数20%以上的，该项不得分，否则得5分。
	
	
	

	
	得 分 小 计
	

	考评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
	
	

	机构内部管理

30
	基本要求：

①必须符合鄂建[2000]227号文件中关于各资质等级注册资本金额的规定、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规定。凡达不到的，“机构内部管理”一项不得分。②机构必须彻底脱钩改制，未完成的，“机构内部管理”一项不得分。③若机构被投诉，且被证明机构为严重过错方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	
	
	

	
	1、硬件设施
	5
	①机构标识、资机证件较为醒目；    2分

②办公场所的大小、环境能满足基本要求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分

③配备有必备的办公设施。            2分
	
	
	

	
	2、机构制度建设
	5
	①建立了劳动人事、财务等内部管理制度，并执行较好；                     2分

②建立了台账、统计报表，并填写准确，报送及时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分

③收集了估价相关的法律、法规，报刊图书等相关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1分


	
	
	

	
	3、建立估价报告三级审核制度
	8
	①建立了三级审核制度，并有规范的文件；           2分

②有完整的审核流程、有明确的报告责任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分

③提供正式报告前，评估机构内部对估价报告严格进行了三级审核程序（2分），三级审核过程有完整的纪录（2分）。      4分                

 （达不到上述标准可酌情扣减至0分） 
	
	
	

	
	4、建立档案管理制度
	5
	①建立了档案管理制度，有明确的管理方式 、归档流程；                   1分

②有专门的存放场地；              1分
③有专人负责管理；                1分

④保管内容基本齐备、完整。        2分

（达不到上述标准可酌情扣减至0分）
	
	
	

	
	5、机构诚信执业情况
	7
	①机构建立了信用档案，并按时、准确报送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分
②基本按规定收费，无恶意低收费行为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分

③机构服务较好，无不良行业记录或投诉。（经核实不良行为属实该项不得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分

（达不到上述标准可酌情扣减至0分）
	
	
	

	
	得 分 小 计
	

	考评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
	
	

	报告质量

50
	该项得分由协会专家按建设部下发的考评标准（百分制，标准附后）进行打分后，再换算求取


	
	
	

	
	得  分  小 计
	

	总   计
	

	考评小组签名
	


